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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

东经贸[2013]038 号

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关于实施《兼职教师管理

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现将《兼职教师管理办法》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

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

附件：1. 兼职教师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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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兼职教师管理办法

为规范兼职教师的管理，充分发挥兼职教师的作用，提高

兼职教师的教学质量，完善兼职教师聘用与管理机制，构建一

支水平较高、相对稳定的外聘兼职教师队伍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兼职教师的基本条件

1．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，热爱

教育事业，身心健康。

2．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，能够胜任教学工作。

3．在本专业、行业有一定影响，身体健康，年龄一般不超

过 65 周岁。

4．在企事业单位聘请兼职教师，应征得拟聘兼职教师所在

单位的同意。

二、兼职教师分类

根据工学结合的原则，为全面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，各

专业可从与学校合作的相关行业企业中聘请技术能手、中高层

管理人员和能工巧匠为兼职教师。学校将兼职教师分为四类，

职位的标准如下：

1．一类兼职教师：大中型企业的副总经理、总经理或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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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董事，区域行业协会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，各

类企业中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技术人才。

2．二类兼职教师：大中型企业中的中层管理人员，小型企

业的老板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，区域行业协会或政府相关职能

部门的骨干人员。

3．三类兼职教师：各类企业中的技术能手、能工巧匠等。

4．四类兼职教师：各类企业中的管理、技术人员等。

三、兼职教师聘用程序

1．各专业教研组应在每学期末将新学期拟聘兼职教师计划

及名单报教务处审核。

2．审核通过后，填写《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兼职教师登记

表》和《兼职教师名册表》提交学校办公室。

3．经学校行政会议研究确定后，学校办公室代表学校与应

聘者签订《兼职教师协议》，并颁发聘任证书。

四、兼职教师管理

1．兼职教师归属各专业教研组管理，各专业教研组应为兼

职教师建立档案资料。

2．每学期各专业教研组都应该按照学校教学常规检查的内

容对兼职教师进行督导、检查，一旦发现兼职教师有违反协议

的行为，即以书面形式向教务处反映，教务处将按有关规定处

理。



4

3．每学期期末各专业教研组严格按照校内教学人员考核办

法实行考核，其结果将作为是否续聘的依据。

4．兼职教师聘期一般为一年，期满后根据学校专业的需要

可以续聘。

五、兼职教师待遇

兼职教师参加学校的教学活动和学生顶岗实习的教学指导

工作，均按《协议》规定计发课酬。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

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二日

抄送：教务处 教研处 实训处 培就处 总务处 学生处 各教研组

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2013 年 4月 12 日印发


